
B405

■ 2019年4月26日 星期五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002606

证券简称：大连电瓷 公告编号：

2019-035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本次股东大会的五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公示。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以下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19年4

月25日下午15:00时，在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双D港辽河东路88号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

事会召集，副董事长窦刚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的

召集、召开符合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4月24日—2019年4月25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4月25日上午9:30�至11:30，下

午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4月24日15:00至2019年4月

2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3人，代表股份138,278,33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3.933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131,377,49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2.2402%；通过网

络投票的股东101人，代表股份6,900,84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693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9人，代表股份10,699,58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625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3,798,74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9322%；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101人，代表股份6,900,84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6935%。

3.�公司董事会秘书及部分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具体表决结果为：

1.�审议并以特别决议通过《关于终止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3,495,896股，占出席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99.5277%；反对633,500股，占出席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数的0.4723%；弃权0股；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7,042,1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7466%；

反对63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534%；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审议并以特别决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7,632,037股，占出席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99.5326%；反对646,300股，占出席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数的0.4674%；弃权0股，占出席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0.0000%；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053,2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596%；

反对64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404%；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审议通过公司《关于选举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经累积投票表决，下列人员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就任，任期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3.1�选举 应坚 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132,419,248股，占出席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的95.7628％；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840,4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5.2400％。

3.2�选举 窦刚 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132,134,535股， 占出席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的95.5569％；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555,7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2.5791％。

3.3�选举 应莹庭 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132,316,737股，占出席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的95.6887％；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737,9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4.2819％。

3.4�选举 沈俊杰 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132,206,737股， 占出席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的95.6091％；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627,9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3.2539％。

4.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经累积投票表决，下列人员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就

任，任期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4.1�选举 陈劲 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132,169,040�股， 占出席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有效表决

权股份数的95.5819％；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590,2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2.9015％。

4.2�选举 章磊 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132,167,019股， 占出席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的95.5804％；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588,2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2.8827％。

4.3�选举 郑云瑞 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132,122,395股，占出席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的95.5482％；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543,6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2.4656％。

5、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经累积投票表决，下列人员当选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至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该两名非职工监事与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

陶丹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上述监事选举和任职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

及有关规定的要求，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

的1/2；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1/2。 其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5.1�选举 陈灵敏 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 132,133,939股，占出席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的95.5565％；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555,1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2.5735％。

5.2�选举 任海 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 132,127,935股，占出席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的95.5522％；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549,1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2.517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其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通

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

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

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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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9年4月25日下午

16:00，在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双D港辽河东路88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召开。 会议通

知于2019年4月8日以书面送达、电子邮件及电话方式向全体拟任董事发出，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7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7名。 会议由董事应坚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表决意见：全体董事一致推选应坚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

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为止。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的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应坚并办理相应

工商变更登记。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全体董事一致推选窦刚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

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为止。

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表决意见：审议决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陈劲（主任委员）、郑云瑞、窦刚；

审计委员会：章磊（主任委员）、陈劲、应莹庭；

提名委员会：陈劲（主任委员）、章磊、应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郑云瑞（主任委员）、章磊、沈俊杰。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表决意见：董事会审议决定：1、聘任应莹庭女士为公司总经理；2、聘任李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财

务总监；3、聘任金国民为公司副总经理；4、聘任关欣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关欣先生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秘资格证书， 其联系方式为： 电话0411-84305686； 传真

0411-84307907；邮箱：zqb@insulators.cn。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为止。

本决议形成后， 公司董事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及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表决意见：董事会审议决定聘任杨小捷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潘文英女士为公司审计部负

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为止。

杨小捷先生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秘资格证书，其联系方式为：电话0411-84305686；传真

0411-84307907；邮箱：yangxj@insulators.cn。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附件1：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应莹庭女士，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88年1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2014年1月至今，任

浙江德邻联合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2018年2月至今，任杭州湖边邨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应莹庭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应坚的女儿，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查询核实应莹庭女士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 其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能够胜任所聘任岗位职责要求。

2、李军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73年10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1991年9月至2000年1

月， 任浙江华尔盛轻纺集团主办会计；2000年2月至2017年4月， 任浙江南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

监；2017年4月至今，任杭州乾兴贸易有限公司董事。

李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经查询核实李军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

职资格，能够胜任所聘任岗位职责要求。

3、金国民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58年5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2009年1月至2015年

1月，任丽水市杭丽热电有限公司总经理；2015年1月至2016年1月，任中机国能浙江工程有限公司投资

总监；2016年1月至2017年7月，任上海浦发金桥联合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2017年7月至今，任浙江

德邻联合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金国民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经查询核实金国民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任职资格，能够胜任所聘任岗位职责要求。

4、关欣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73年5月出生，大专学历。1993年8月至1997年5月，任

北京制药厂厂长办公室职员；1997年5月至2007年8月，任北京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华润双鹤）证券

事务专员、 投资者管理专员；2007年12月至2008年11月， 任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

书、董秘办主任；2009年1月至2009年11月，任北京瑞宝利热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2010年1月至

2011年12月，从事私募股权投资管理项目调研、投后管理、拟上市企业管理咨询工作；2012年1月至2013

年11月，任江西杨氏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兼总裁办主任；2014年1月至2017年2月，从事私募股

权投资管理及项目调研、投后管理、拟上市企业管理咨询工作；2017年3月至2017年6月任北京博曼迪汽

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2017年7月至今，任瑞航（宁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7年7月

至今，任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关欣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经查询核实关欣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

职资格，能够胜任所聘任岗位职责要求。

附件2：

潘文英简历、杨小捷简历

1、潘文英女士，中国国籍，1978年8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管理学学士学位，审计师，高级会计师。

2003年7月至2010年9月，任商源集团有限公司及各下属子公司（杭州商源副食品配送有限公司、浙江久

加久食品饮料连锁有限公司、杭州盛运贸易有限公司、杭州锐越贸易有限公司）会计、审计专员、财务经

理；2010年12�月至2012年3月，任杭州金燕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12年4月至今，任浙江德邻

联合工程有限公司财务部主管、财务总监。

潘文英女士不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2、杨小捷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74年12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2009� 年9月至

2017年，任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2018年5月至今，任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

杨小捷先生不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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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9年4月25日下午

16:00，在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双D港辽河东路88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

8日以书面送达、电子邮件及电话方式向全体拟任监事发出。 本次会议应参会监事3名，实际参会监事3

名。 会议由监事任海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公司全体监事一致选举任海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决议通过之

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为止。

任海先生简历详见公司2019年4月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第三届监事会2019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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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鉴于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为顺利完成监事会

换届选举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陶丹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详见附件），陶丹女士将与公司股

东大会选举产生的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上述职工监事选举和任职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的要求，最近二年

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名的

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附件：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陶丹：1983年7月出生，性别：女，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2018年3月至今，任大连

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陶丹女士不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查询核实陶丹女士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其具备担任公司监事的任职资

格，能够胜任所聘任岗位职责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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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19年4月25日上午10点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8人，实到董事8人，会议由董事长林志强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事项及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与湖北省葛店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项目投资合同》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经公司董事会研究，本公司决定在湖北省葛店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子公司投资

兴办项目，主要生产经营Mini/Micro� LED外延与芯片产品及相关应用的研发、生产、销售，投资总额

120亿元。 湖北省葛店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将给予一系列优惠政策。 并于与湖北省葛店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项目投资合同》，合同鉴证方为鄂州市人民政府。

有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签署项目投资合同的公告》。该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8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全权负责办理与《项目投资合同》相关的一切后续事

宜的议案。

为合法、高效地完成相关工作，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营层全权负责办理与《项目投资合

同》相关的一切后续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与湖北省当地政府商谈该项目投资后续事宜并签署相关协议；

2、与项目公司有关的工商、税务、环保等部门相关手续；

3、与项目有关的基础建设、资产购买及日常正常运营等相关的一切事项。

该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8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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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项目投资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风险提示：

●本次项目投资合同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涉及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尚未编制完成，待编制完成后，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审议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内部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项目公司能否依法竞拍取得土地使用权具有不确定性，土地何时能竞拍取得具有不确定性，投资

协议能否按照约定的内容按期执行尚存在不确定性。

●该项目能否获得当地环保部门审批通过具有不确定性。 合同的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

风险。

●鉴于上述情况，该项目实施的时间、进展等具有重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合同主体情况

（一）相关合同方

甲方：湖北省葛店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湖北省葛店经济技术开发区是1990年7月经湖北省委、 省政府批准成立的湖北省第一家省级开发

区。 1997年7月，在湖北省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基础上，湖北省委、省政府又批准在区内设立湖北省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1998年4月，被国家人事部批准为中国博士后产业基地。2001年12月，被国家科技部批准

为国家火炬计划葛店生物技术与新医药产业基地，并经国家工商总局批准注册“中国药谷” 商标。 2007

年6月，被国家发改委批准为湖北省生物技术产业基地，是跨国公司最佳廿佳投资区之一，是中国中部电

子商务示范基地。 2012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湖北葛店经济技术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正式定名为鄂州葛店经济技术开发区。

乙方：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鉴证方：鄂州市人民政府

（二）合同签订目的

乙方是Ⅲ-Ⅴ族化合物半导体、集成电路龙头企业，是衬底材料、外延、芯片研发及产业化基地，被国

家发改委“十三五”计划列为重大生产力布局重点支持的化合物集成电路企业。 拥有国家级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承担完成了多项国家“863” 、“973” 计划等重点攻关项目。先后被国家发

改委、科技部、工业信息化部认定为“国家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单位” 、“半导体照明工程龙头企业” 。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为乙方的第二大股东。

为推动乙方Ⅲ-Ⅴ族化合物半导体项目的研发及产业基地尽快在湖北省葛店经济技术开发区落户，

双方本着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原则，经友好协商，达成合作合同。

二、合同主要条款

（一）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1、乙方在甲方辖区内投资兴办Ⅲ-Ⅴ族化合物半导体项目，主要生产经营Mini/Micro� LED外延与

芯片产品及相关应用的研发、生产、销售。

2、项目由乙方在甲方辖区内注册成立项目公司投资，投资总额120亿元，具体以项目最终可研报告

为准。

3、甲方应尽快将符合本合同约定条件的项目用地交付给乙方，乙方在项目具备开工条件后即开工

建设。甲方承诺依法依规给予乙方和项目公司本合同项下各项投资优惠政策和政府支持，乙方争取在各

项手续完备后36个月内完成项目建设并实现投产，48个月内实现达产。 乙方争取在各项手续齐备、相关

配套设施完备的前提下，一期投资在24个月内完成项目建设并投产。

（二）项目用地与基础设施配套

1、项目选址位于葛店经济技术开发区，总用地面积约700亩，项目用地执行鄂州市土地出让相关政

策，乙方项目公司依法参与竞拍取得，项目公司依法按期缴交相关税费。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使用权期

限为50年。

2、甲方出让项目用地的基础设施需达到“八通一平” ，乙方项目公司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可自建11

万伏变电所。 甲方同意乙方项目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在项目建设用地范围内建设特种气体气源、

原材料等配套设施，并负责依法依规为乙方项目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三）投资优惠政策

甲方、乙方在有关规章、政策的指导下同意给予项目公司基础设施建设奖励、纳税贡献奖励、产业扶

持补助、人才政策支持等优惠政策。

合同还就违约责任、保密责任、争议解决、其他事项等进行了界定。

三、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主要从事Ⅲ-Ⅴ族化合物半导体材料的研发与应用，着重于砷化镓、氮化镓、碳化硅、磷化铟、氮

化铝、蓝宝石等半导体新材料所涉及到外延、芯片核心主业，努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半导体厂商。

Mini/Micro� LED是公司未来重点发展方向之一。 本次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划，符合公司

产业发展方向和发展战略，有利于改善公司产品结构，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巩固公司行业地位。

四、董事会意见

Mini/Micro� LED是公司未来重点发展方向之一。 本次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划，符合公司

产业发展方向和发展战略，有利于改善公司产品结构，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巩固公司行业地位。 全体董

事同意本次项目投资。

五、其他事项

（一）该项目的土地预计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的六个月以内合法取得。

（二）该项目的实施资金，公司将采取多渠道融资方式获得，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借款、发行债券等

其他方式筹措。

六、备查文件

《项目投资合同》。

特此公告。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公司代码：

601111

公司简称：中国国航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史乐山 董事 公务 蔡剑江

许汉忠 独立董事 公务 刘德恒

1.3� �公司负责人董事长蔡剑江先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总会计师肖烽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财务部总经理詹中先生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281,178,118 243,716,006 15.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89,876,726 93,216,239 -3.5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935,389 7,237,628 -17.9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2,554,019 31,606,754 3.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722,816 2,628,202 3.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650,507 2,600,253 1.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07 3.01 增加0.0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0.19 3.6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54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2,228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

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

资收益

441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12,7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6,64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1,375

所得税影响额 -36,788

合计 72,309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40,45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

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5,952,236,697 40.98 513,478,818 冻结 127,445,536

国有法

人

国泰航空有限公司 2,633,725,455 18.13 0 无 0

境外法

人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

司

1,687,836,428 11.62 0 未知 0

境外法

人

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1,556,334,920 10.72 0 冻结 36,454,464

境外法

人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公司 468,485,702 3.23 0 无 0

国有法

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11,302,365 2.14 0 无 0

国有法

人

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28,369,705 0.88 0 未知 128,369,705

国有法

人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

份有限公司

106,869,159 0.74 0 无 0

国有法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9,406,658 0.48 0 无 0

境外法

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

中证央企结构调整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3,312,200 0.23 0 无 0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5,438,757,879 人民币普通股 5,438,757,879

国泰航空有限公司 2,633,725,455 境外上市外资股 2,633,725,455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1,687,836,428 境外上市外资股 1,687,836,428

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1,556,334,920

人民币普通股 1,332,482,920

境外上市外资股 223,852,000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公司 468,485,702 人民币普通股 468,485,702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11,302,365 人民币普通股 311,302,365

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28,369,705 人民币普通股 128,369,705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106,869,159 人民币普通股 106,869,15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9,406,658 人民币普通股 69,406,65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中证央企结构调

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3,312,200 人民币普通股 33,312,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故

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本公司51.70%的股份。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1、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是香港联合交易所下属子公司，其主要业务为以代理人身份代

其他公司或个人股东持有股票。 其持有本公司1,687,836,428股H股中不包含代中国航空（集团）有限

公司持有的166,852,000股。

2、依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财企〔2009〕94号）和

财政部、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公告

（2009年第63号）规定，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持有的

127,445,536和36,454,464股股份目前处于冻结状态。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2019年一季度，本集团通过优化生产组织、提升运行效率、细化收益把控，严格成本控制，取得了良

好的经营业绩，实现营业收入325.54亿元，利润总额40.85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7.23亿

元， 与去年同期合并范围包括中国国际货运航空有限公司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相比增长0.95亿

元。

3.1.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根据《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的通知》（财会〔2018〕35号）（以下简称

“新租赁准则” ），本集团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并调整2019年1月1日财务报表的相关项

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于2019年1月1日本集团采用新租赁准则的影响详见附录4.2。

以上会计政策变更影响为本集团根据财政部截止本报告日已发布的相关规定而作出， 如果后续出

台新租赁准则相关指南、解释公告、相关列报要求及新的税务法规指引，本集团将重新审阅上述会计政

策变更披露的准确性，可能导致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影响的披露与2019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的相应数据

存在差异。

3.1.2主要会计报表项目的变动情况及原因

除附录4.2中执行新租赁准则的影响外，其他会计报表项目的变动情况及原因如下：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

目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应付短期融资债券 6,760,505 3,467,482 94.97

主要是由于本期发行短期融资

券。

国内票证结算 2,065,846 3,238,429 -36.21 报告期末未承运票证减少。

长期借款 2,021,038 3,185,481 -36.55

主要是由于本期新增贷款少于

偿还贷款。

其他综合收益 -1,427,788 -962,968 -48.27

主要是由于本期外币报表折算

差额减少。

合并利润表项目 2019年第一季度 2018年第一季度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112,936 -997,160 88.67

主要是由于本期执行新租赁准

则利息支出增加以及汇兑净收

益同比减少。

投资收益 309,911 133,484 132.17

主要是由于本集团的联营企业

净利润同比增加。

其他收益 704,118 503,353 39.89

主要是由于本期合作航线收入

增加。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

目

2019年第一季度 2018年第一季度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处置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收回的现金净

额

36,739 190,982 -80.76

主要是由于本期完成的飞机处

置交易较上年同期减少。

购建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

1,559,059 4,266,407 -63.46

主要是由于本期支付的飞机预

付款及尾款较上年同期减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

金

786,183 8,991,154 -91.26 由于本期新增债务同比减少。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

金

5,700,000 500,000 1,040.00

由于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债券及

中长期债券较上年同期增加。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

金

5,311,612 9,556,697 -44.42 由于本期偿还债务同比减少。

偿还债券支付的现

金

1,400,000 600,000 133.33 由于本期偿还债券同比增加。

分配股利、 利润或

偿付利息支付的现

金

1,303,106 857,545 51.96

主要是由于本期执行新租赁准

则的影响。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3,519,190 1,452,860 142.22

主要是由于本期执行新租赁准

则的影响。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蔡剑江先生

日期 2019年4月25日

公司代码：

603466

公司简称：风语筑

上海风语筑展示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李晖、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晖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哈长虹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3,315,995,835.00 3,437,165,809.60 -3.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81,868,435.06 1,402,803,586.43 5.6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0,675,967.32 18,131,422.61 -655.2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37,923,742.09 405,278,701.82 8.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6,673,948.67 71,017,953.82 7.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76,039,622.78 70,164,976.41 8.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7 5.35 减少0.0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 0.25 4.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 0.25 4.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02,691.7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60,011.75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

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

资收益

383,561.64

所得税影响额 -111,939.20

合计 634,325.89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1,29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辛浩鹰 98,100,000 33.60 98,10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李晖 81,000,000 27.74 81,00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上海励构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20,000,000 6.85 20,000,00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过鑫富 2,550,600 0.87 无 未知

上海鼎晖百孚财富管理有限

公司－上海鼎晖达焱创业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

2,180,000 0.75 无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方大数据100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1,502,296 0.51 无 未知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89,362 0.37 无 未知

上海宏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上海宏鹰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1,000,000 0.34 无 未知

程晓霞 900,000 0.31 900,000 无 未知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金鹰信息产业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612,099 0.21 无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过鑫富 2,550,600 人民币普通股 2,550,600

上海鼎晖百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鼎晖

达焱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1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8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大数据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02,296 人民币普通股 1,502,296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89,362 人民币普通股 1,089,362

上海宏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

宏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鹰信息

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12,099 人民币普通股 612,099

沙俊涛 4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0,000

任小林 4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70,000

李杨 380,044 人民币普通股 380,044

魏军 375,200 人民币普通股 375,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李晖、辛浩鹰为一致行动人，与程晓霞存在关联关系。李晖担任上海励构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其他企业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长率 变化原因

预付款项 13,418,766.68 5,730,248.60 134.17% 主要系子公司要看文创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8,078,206.06 2,134,874.15 278.39% 主要系进项留抵税额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24,684,203.30 9,222,748.44 167.64%

主要系子公司要看文创与桐庐放语空增

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8,418,513.69 69,541,880.55 -73.51%

主要系本期发放了上年计提的年终奖所

致。

应交税费 43,295,511.03 32,807,125.18 31.97% 主要系应交所得税增加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累计金数 上期累计金数 增长率 变化原因

销售费用 17,625,327.23 11,989,103.80 47.01% 主要系售后服务费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3,466,919.83 9,423,268.69 -63.21% 主要系坏账准备转回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累计金数 上期累计金数 增长率 变化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0,675,967.32 18,131,422.61 -655.26%

主要系本期开工项目较上年同期增加，

且春节前集中向供应商付款， 导致经营

性付款增加，同时经营性收款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5,739,049.18 93,631,054.24 -116.81% 主要系上期收回的理财产品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3,279,235.00 -100.00% 主要系本期无筹资活动。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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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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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风语筑 公告编号：

2019－029

上海风语筑展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公告

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风语筑展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9年4月25日以

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薛宇慈女士召集，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

有效。

一、审议通过《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1．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本公司内部管理

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

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够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

项；

3．监事会没有发现参与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风语筑展示股份有

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上海风语筑展示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

603466

证券简称：风语筑 公告编号：

2019－028

上海风语筑展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风语筑展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19年4月25日以

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李晖先生召集，应参加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人，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一、审议通过《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风语筑展示股份有

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上海风语筑展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5日


